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

－ 1 －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贯彻落实《重庆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》

有关内容的通知
渝市监发〔2024〕24号

各区县局，执法总队，市特检院、市质安考试中心，电梯检验检

测单位，电梯生产、使用单位：

新修订的《重庆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渝府令第 365号）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将于 2024年 3月 1日起实施。为推动《办法》

新修订内容落地见效，现就做好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关于电梯智管方面

（一）平台建设。市市场监管局建好特种设备在线，及时根

据基层反映的建议和意见进行升级迭代，为电梯具备智慧电梯功

能后接入系统和上传数据信息提供支撑。

（二）电梯赋码。在渝的电梯制造厂家按照《重庆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特种设备阳光工厂和赋码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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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发〔2023〕92号）要求完成电梯“安全码”赋码，并接入特种

设备“阳光工厂”，完善电梯追溯体系。

（三）申请检验。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申请新安装载人电

梯监督检验，载人电梯必须具备运行参数采集、信息网络传输、

实时通话等智慧功能，功能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。

（四）核查验证。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受理载人电梯安装

监督检验的检验机构，要查验所检电梯是否具备智慧电梯功能及

相关证明材料，对不满足规定的要在《电梯检验意见通知书》的

检验意见栏中说明情况并及时报送设备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市

场监管局（以下简称区县局）。区县局根据检验机构报送的信息，

在对新安装的载人电梯进行登记审核时，要查看是否具备智慧电

梯功能，不满足要求的电梯不予登记。

二、关于电梯安全评估和检验检测方面

（一）电梯安全评估。各单位依据《重庆市特种设备安全条

例》和《办法》开展老旧电梯安全评估，应确认评估人员身份,

电梯唯一性标识信息。评估内容及要求、评估方法、评估程序等，

按照《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》（GB/T 42615—2023）组织实施。

评估内容必须包含规范中所有项目。对依据评估结论建议使用单

位加强使用管理、维护保养、一般修理的，评估人员应当通过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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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整改见证资料或者现场验证的方式确认整改情况，并将确认情

况及时上传到特种设备在线系统；对建议为改造、更新和大修的，

由系统根据检验机构上传监督检验合格报告后自动确认。

（二）电梯自行检测。电梯使用单位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或者

为使用管理电梯提供服务的维保单位开展自行检测，要对《电梯

自行检测备忘录》记录的不符合项进行整改，存在严重不符合项

的要立即停止使用。整改完成后，要通知检测单位通过查看整改

见证资料或现场验证的方式，确认整改情况。

（三）系统对接处理。对已在重庆市特种设备信息化管理平

台公示的检验检测、安全评估机构，若一年内未开展业务，需重

新与特种设备在线对接，以保证检验检测和安全评估数据的顺利

上传。对评估建议为加强使用管理、维护保养、一般修理的，若

一个月内未进行确认比率超过 5%，系统将停止安全评估机构上

传报告。

三、关于电梯提升质量方面

（一）电梯及主要部件质保。电梯生产、经营单位应当明示

其制造、改造、修理或者销售并在本市使用的电梯的质量保证期

限，电梯的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的质量保证期限自监督检验

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 5年。区县局在受理使用登记的时候，要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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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相关质保期限材料。

（二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质保。与电梯安全相关的建筑物、

附属设施的防渗漏保修期限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

5年，区县局、检验机构要督促施工单位明确告知业主。

（三）公示部件价格。电梯制造单位和电梯维保单位应当按

照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
56号）有关规定，向社会大众消费者明示电梯主要部件图片、型

号、参数和维修价格。市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结合实际更新维

保合同模板，补充完善主要部件维修价格清单和质保期。

依据《电梯主要部件报废技术条件》（GB/T 31821—2015）

对电梯安全起重要作用部件定义及对电梯安全运行影响较大的主

要部件目录，电梯主要部件包括但不限于：曳引机、钢丝绳、导

向轮、反绳轮、导轨、导靴、导轨支架、轿厢架、轿厢体、门机、

门扇、门套、门滑轮、对重、补偿链（补偿缆）、驱动主机、主板

控制器、变频器、控制柜、接触器、继电器、限速器、安全钳、

缓冲器、绳头组合、层门、门锁装置、上行超速保护装置、含有

电子元件的安全电路、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、限速切断阀、

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、梯级、踏板、梳齿支撑板、楼层板、梯

级链、踏板链、滚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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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推进综合保险。区县局和电梯相关行业协会要采取更

丰富的形式加大宣传，让群众知晓电梯综合保险；市局将通过制

作宣传视频、召开现场会等形式，推广好的经验作法。

四、关于电梯维保质效方面

（一）落实使用单位对无纸化维保确认工作。按照《特种设

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（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令第 74 号） 第七十四条第（六）项要求，电梯安全员

应当对电梯维护保养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，配合做好现场安全工

作，及时通过无纸化维保小程序对维保工单进行审核确认。

（二）开展服务质量评价。市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协会结合电

梯维保行业现状开展分析研究，组织实施电梯维保单位服务评价，

推进维保行业诚信体系建设。

（三）开展绩效考核。运用电梯 96333应急处置平台记录的

救援数据信息，设定维保质量考核指标，对各地和维保单位实施

量化考核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广泛宣传。市局会同市级相关部门举行《办法》专场

新闻发布会，利用市内主流媒体、市局官方网站、微博微信公众

号等网络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，邀请专家进行政策解读和现场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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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群众关注关心电梯安全热点问题，营造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《办

法》的良好氛围。各区县局要通过召开工作协调会和组织培训等

方式，对《办法》明确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开发

区管理机构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相关职责进行宣传，并按照中共

重庆市委组织部、中共重庆市委编办、重庆市司法局印发的《乡

镇（街道）协同配合（属地管理）事项责任清单指导目录（2023年

版）》（渝委编办〔2023〕63号）要求，落实电梯安全属地管理职责。

（二）强化监管。各区县局要将使用年限超过 15年的电梯、

故障频率较高或者投诉举报较多的电梯纳入重点监督检查范围，

建立“问题电梯”台账，并持续动态更新；对于存在严重事故隐

患，且无物管、无维保单位、无维修资金的“三无”电梯，逐一

落实电梯使用单位；要强化对辖区内从事电梯检验检测单位和人

员的监督检查，严格管理。要发挥好各级特安办作用，会同规划

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城乡建委等部门，建立协同高效的电梯安全跨

部门综合监管工作机制；要加强风险隐患联合监测、市场主体联

合检查、问题线索联合处置、联合信用监管等。

（三）严格执法。各区县局要强化行政执法，对监督检查中

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，督促限期整改；

对电梯检验检测结论为不合格或为不符合的电梯，要停止使用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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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镇街督促立即整改。对没有立行立改，真抓实改，限时整改

到位的，要严格依据《办法》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处罚。

（四）开展督查。市局将根据各单位学习宣贯和贯彻落实《办

法》工作推进情况，适时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《办法》明确的各

项要求落实落细，保障全市电梯安全使用。

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3月 1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